
犯罪和物质文明
、

精神文明

周 路

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
,

人们一致认为政治思想工作不够有力是造成

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
。

那么
,

造成这个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? 换句话说
,

为什么会

产生忽视
、

放松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呢 ? 我们认为
,

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对党的工作重

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产生误解
,

以为只要抓好生产
,

一切社会问题就能自然而然 地 得 到 解

决
,

他们误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
。

因此
,

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
,

解开思想

中的
“
纽结

” ,

自觉做到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
,

这对于改变思想工
作上涣散软弱的状态

,

是非常必要的
。

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
,

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
,
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
,

这是历史唯物

主义的基本理论
,

研究一切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
,

研究各种社会问题解决的途径
,

都不能离

开这个基本理论
。

从这个立场出发
,

我们认为分析犯罪的原因
,

不能脱离我国的经济状况
,

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
,

不能不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重要的位置上
。

但是
,

在这样做时
,

首先应从理论上澄清几个问题
。

有的同志把犯罪的原因仅仅归结于犯罪者的物质生活水平
,

认为个人经济条件不好
,

就

会产生犯罪意识
,

还把这称为
“ 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

” ,

这是一种模糊的观念
。 “
经济基础决

定上层建筑
、

意识形态
” ,

这个原理揭示的是整个社会形态
、

社会意识的形成
、

发展规律
。

恩

格斯指 出
: “

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
、

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
” 。

① 这种

对于社会整体的分析
,

不能简单地套用于对个别人意识活动的分析
。

个人意识与社会经济基

础所决定的社会意识虽有联系
,

但又有区别
,

二者有时在性质上是相反的
。

况且
, `

恩格斯这里

讲的是
“ 生产方式

” 的制约作用
,

不是
“ 生活水平

”
的制约作用

,

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

关系的统一
,

它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
,

怎能用 “ 生活水平
” 的概念来取代呢 ? 我们不否认在

现实生活中
,

某个人犯罪的原因可能和他的经济条件有关
,

因此有必要帮助他解决诸如就业

问题等生活上的实际困难
。

但是如果认为任何犯罪都一定和犯罪者的生活条件构 成 必 然 的

因果关系
,

那就未免失之绝对和片面
。

据某市少年管教所的调查
,

在一百二十名被管教的少

年中
,

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在二十元以上
,

完全能维持正常生活的 占7 8
.

4 %
,

是 绝 大 多

数 , 平均收入在十五元— 二十元的占 15
.

8% ;
而家庭平均收人在十五元以下

,

生活确实困

难的仅有七个人
,

占5
.

8%
,

在这七个人当中
,

所犯罪行是以谋财为动机的只有三个人
。

这一

百二十名少年犯中
,

犯有盗窃抢劫罪的一共有七十六人
,

除这三个人以外
,

其余七十三人家庭

生活都不困难
。

我国春秋时期的管仲
,

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
:

衣食足则知荣辱
,

我们认为

这种观点比起道德观念上的唯心主义来说是一个进步
,

因为它看到了物质因素在 道 德 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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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中的作用
;

但是
,

承 认这种观点中的唯物主义因素
,

并不等于认为它是一个马克 巴主义

的科学表述
。

特别是如果把这里的
“
衣食足

”

理解为单个入灼
“ 衣食足

”
:

认为某个人 灰食足

贝11他必不犯雏
,

那就非常荒谬了
。

因为大家都知道
,

历来的衣冠禽兽
,

都是酒足饭饱的多
。

认为生产发展 了
,

人们都富起来了
,
自然就不犯罪了

,

这种想法实在天真
。

我们认
`

为
,

个人物

质生活水平提高
,

不能自发地产生高 尚的道德观念
,

这就象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能自发地产生

高度的沙级觉悟 一样
。

在今天
,

要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
,

除了要往意改善个人消费生活条件

外
,

还要说明这种改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
,

是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先进
。

只有同时从理

论上懂得了生产关系的本质
,

才能真正提高阶级觉悟
,

才能培养起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既然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
,

那么
,

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犯罪意识

就是我国的经济基础决定的
。

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
,

也需要加以澄清
。

历史唯物 主 义 关 于
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
、

意识形态的理论
,

指的是经济基础是意识形态的本 源
,

它 决 定 意

识形态的性质
,

一定的意识形态必然来 自于与之相应的一定的经济基础
。

今天存在的各种犯

罪现象
,

它的最初产生
,

无一不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 中找到答案
。 “

盗窃 ” 这种行为并不是人

固有的 一种习性
,

在原始社会中
,

人们没有私有观念
,

没有剥削意识
,

没有不劳而获的动机
。

我国直到解放以后
,

还有些少数民族处于原始社会状态
,

他们就根本不懂得
“ 偷 ” 是什么含

义
。 “

盗窃
”
这种现象最初产生的原因是私有制的出现

、

阶级的划分
。

在社会主义社会 中
,

这

种寄生思想的剥削阶级性质是非常明显的
,

它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意

识形态
。

今天盗窃等犯罪行为之所以发生
,

其最终的经济根源不应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

去找
,

而应从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去找
。

也就是说
,

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制造犯罪
,

社

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会产生犯罪意识
。

应当说
,

目前对我国青少年思想产生不 良影响的
,

是

泪社会中已经形成的和今天从国外由各种渠道流入的封建主义
、

资本主义等剥削阶级的意识

形态
。

这样说
,

是不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有犯罪现象呢 ? 当然不是
。

社会主义社会是

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
,

带有旧社会的痕迹
,

同时
,

由于它本身生产力水平还不高
,

还存在着

多种经济成份
,

上层建筑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
,

这就决定了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私有观念不

可能从根本上清除
,

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
。

这里要认清
,

不

能杜绝犯罪并不等于本身制造犯罪
。

私有制社会是本身就制造犯罪的社会
,

只要它存在一天
,

各种污泥浊水就存在一天
,

并且会 日趋恶化
。

而社会主义社会则相反
,

尽管它不能杜绝犯罪
,

但它却不纵容犯罪
,

不容忍犯罪
。

它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
,

因此
,

有可能依靠这种经济基

础与犯罪现象进行坚决
、

有效的斗争
,

从而逐步减少犯罪
。

社会主义社会是向共产主义过渡

的社会
,

社会主义道路是减少以至消灭犯罪的唯一道路
。

我们应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和私有

制社会的本质区别
,

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在同犯罪行为做斗争中所体现的优越性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既然社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着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
,

那么在目前生产

力水平还比较低的我国
,

犯罪率高是不可避免的
。

这种看法也非常片面
。

在一个国家内
,

生

产力水平和犯罪率必定成反比吗 ? 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
,

西方资本主
.

义社会就应该是思想

道德高尚
,

社会风气淳正
,

犯罪现象罕见的社会
。

然而众所周知
,

在他们那里
,

青少年精神

空虚
,

思想颓废
,

犯罪间题要严重得 多
。

事实清楚地证明这个命题是错误的
。

生产力固然是

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
,

但它却不能单独起作用
,

生产力总要和生产关系结成一定的生产方

式
,

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
,

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
,

正是生产方式

对社会意识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
。 ,

恩格斯曾经指出
: “
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



关系
,

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 (在有分工的条件下 ) 的方式

说的
” 。

①生产力主要是通过生产关系这个
“
中介

”
而和社会意识发生关系的

。

认清了这个道

理
,

我们就不难解释
,

为什么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却 出现了道德危机
。

这是因为那里虽然

生产力水平高
,

但生产方式却是资本主义的
,

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垄断
,

先进的生产力被用来进

一步剥削工人
,

以换取最大的利润
,

人和人的关系完全被金钱所支配
,

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制

造了邪恶
,

所以犯罪率高是必然的
。

我国生产力水平虽然比较低
,

但我们的生产方式是社会主

义性质的
,

生产资料公有制
,

实行按劳分配
,

人和人之间是同志关系
,

这些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

础
,

这是和犯罪做斗争的最有利条件
,

怎能说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低犯罪率就必定高呢 ?

认为发展生产就能自然而然地消灭犯罪
,

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意识形态的性质
、

特点认识

不清
。

历史唯物主义认为
,

总的说来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
,

只要经济基础发生变化
,

竖立

、 其上的上层建筑也必然要随之变化
。

但是
,

在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确立过程中
,

上层建筑并

不是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立即消灭
,

它的各个部分的变化和消灭
,

有早有迟
,

有快有

慢
。

意识形态可说是各个部分中
“
惰性

” 最强的一种力量
,

它一旦形成
,

就有它本身独立发

展的历史
。

这种特性就是上层建筑
、

意识形态的
“
相对独立性

” 。

私有制经济基础产生的剥削

阶级意识形态
,

到 了社会主义社会仍能存在
,

继续散发臭气
,

就是这个道理
。

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
,

决定了它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
。

它虽然为经济基础所决定
,

但它不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
,

它对经济基础有着很大的能动作用
。

先进的意识形态推动社

会的发展
,

落后的意识形态阻碍
、

破坏社会的发展
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时期
,

以及后来全

国人民学雷锋的时期
,

我们曾在青少年政治思想工作上取得过显著的成就
,

我们的社会曾被

誉为
“
青少年的不沉之湖

” 。

尽管那时我国生产力水平比现在低
,

但是青少年的思想觉悟
,

精

神情操
,

道德水准却一般地比现在要高
,

比现在要好
,

这是事实
。

原因就在于
,

那时我们有

好的党风
、

好的民风
,

政治思想工作强而有力
,

充分发挥了先进意识形态的作用
。 “
文化大革

命
”
中

,

林彪
、 “
四人邦

”
破坏 了这一切

,

极
“
左

”
思潮破坏 了党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

,

使

青少年黑白不分
,

是非混淆
,

荣辱颠倒
,

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象洪水一样乘虚而人
,

把我们曾

经建立起来的思想长城冲开不少缺口
,

使一些青少年成为无政府主义
、

极端个人主义
、

极端

自由主义
、

享乐主义
、

封建意识等污七八糟的东西的俘虏
。

显而易见
` ,

这些该进坟墓而未进

坟墓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
,

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破坏作用
。

意识形态的特点和犯罪的事实告诉我们
,

犯罪动机的形成
,

重要原因是剥削阶级意识形

态
。

其它各种原因
,

如家庭
、

社会因素
,

生理
、

心理特点等等
,

都要通过犯罪者本人的思想

活动才能形成犯罪动机
。

这样认识
,

并不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
,

而正是

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
,

避免 了形而上学
。

我们并不否认当国民经济发生困难时
,

会给

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的因素
,

三年困难时期
,

某市青少年犯罪比重曾达到刑事犯罪的 60 纬
,

一九六二年以后明显下降
,

一九六五年下降到 30 %
。

但是我们对下降原因的分析也不能过于

简单
,

一方面要看到这与国民经济的好转有关
,

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大

张旗鼓地开展
“
学雷锋

”
活动的结果

。

就当前来说我们 已经取得了粉碎
“ 四人邦

” 的胜利
,

① `
马克思思格斯选集

,
第 ` 卷

,

第 5 05 页
,



经济形势已经好转
,

可是青少年犯罪仍然比较严重
,

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
。

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点告诉我们
,

它的产生和消灭不能依赖于外力的强制
,

因此
,

思想

意识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压服
,

只有靠说理
,

这就是政治思想教育
。

对违法青少年实行惩戒和

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是必要的
,

惩戒的 目的也是为了教育
。

青少年时期 世界观尚不确立
,

他们接受力强
,

理解力差
,

可塑性强
,

善于模仿
。

思想教

育对他们来说
,

就象水
、

空气和食物 一样重要
。

我们要在青少年的心灵中引进无产阶级思想

意识
,

要弓f导他们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除旧布新
,

要把失足 青少年从错误中解脱出来
,

这一

切不依靠政治思想教育仅仅依赖发展生产是不行的
。

我们认为发展生产不能自然消灭犯罪
,

这并不是否认物质生产的终极作用
。

在犯罪原囚

的分析 l
_

:
,

如前所述
,

我们
一

肯定生活条件与产生犯罪意识有一定 玲联
,

}牙定私有观念和犯罪

产生于历史上 一 定的生产力水平
,

肯定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 可能消灭犯罪
,

肯定最终消

灭犯罪不能离开生产力极大提高这一先决条件
。

这些都
一

肯定了物质原因的终极作用
。

但是我

们反对把终极原因简单化
、

绝对化
。

恩格斯在致瓦
·

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曾指出
: “

并不是只有

经济状况才是原因
,

才是积极的
,

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
。

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

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
” 。

① 恩格斯在这里告诉我们
,

应该在肯定终

极原因的基础上看到各种原因的
“ 互相作用

” 。

我们认为
,

这是分析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钥匙
。

在寻求青少年犯罪问题的解决途径上
,

我们同样肯定发展生产的最终决定作用
,

比如
,

我们

认为只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
,

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巩固和发展
,

才能相应

地产生更先进的社会意识
,

才能为减少和消灭犯罪创造条件
。

但是我们反对把这种终极作用

简单化
、

绝对化
。

恩格斯曾在致约
·

布洛赫的信中指 出
: “

根据唯物史观
,

历史过程中的决定

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
。

无论马克思或我都 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

东西
。

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
,

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
,

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

变成毫无内容的
、

抽象的
、

荒诞无稽的空话
。

经济状况是基础
,

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

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
,

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
” 。

② 恩格

斯在这里告诉我们
,

上层建筑
、

意识形态常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主要的决定作用
。

我们

认为
,

这是我们寻求青少年犯罪问题解决途径时的指南
。

把发展生产这个解决青少年犯罪问

题的终极作用
,

看成是不需要再做其它努力就可以
“ 自然而然 ” 达到理想结果的一种作用

,

那正是恩格斯当时嘲讽的简直
“ 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

” ③ 的事
。

我们认为
,

终极原因
,

终极作用
,

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机制
,

不能单凭直观去做简单理解
。

所谓
“ 终极 ” 是归根结底之意

,

是对全部社会现象进行整体分析
,

省略 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

中间环节
,

而后做出的高度抽象和概括
。

但往往有些同志因此而忘记或忽略了有时是很重要

的那些中间环节
,

不知不觉地把 “ 终极 ” 理解为
“ 唯一

” ,

以为有 了这一条就足够了
。

可是如

果事情如此简单
,

社会科学又有何必要了马克思恩格斯呕心沥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
,

使人

们透过唯心主义的重重迷雾
,

看到 了贯穿人类历史的红线— 物质生产
,

这是伟大的发现
。

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当做一服仙丹妙药
,

对复杂事物不再做深入具体分析
,

那我们仍然可能陷

入历史唯心主义
。

①
《
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》 第 4 卷

,

第 5 06 页
.

②⑧
`
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, 第 4 卷

,

贫 4 7 7饭
。



综上所述
,

我们认为
“ 发展生产可以自然而然解决犯罪问题

”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
,

它曲

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
,

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
、

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
。

在生产力和生产

关系上
,

这种观点仅仅看到发展生产
、

提高个人物质生活水平对解决犯罪问题的一定作用
,

却看不到生产关系
、

经济制度的积极作用
;
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

、

意识形态方面
,

又看不

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的积极作用
。

可见
,

这种 “
自然而然论

” 的观点来源于形

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
,

而不是历史唯物论
。

犯罪是一种反社会行为
。

当社会成员对社会现实持肯定态度
,

对社会进步怀有信心
,

从

而 自觉把个人利益的取得寄托于社会的时候
,

他对社会的行为规范 (道德
、

法律等 ) 就乐于

遵守
,

反社会行为就不会产生
。

而在当前要做到这一点
,

就要靠两条
:

一条是发展社会生产
,

巩 固社会生产关系
,

切实提高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活水平
,

使其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切身感

受 ; 另一条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
,

开展四项基本原则教育
,

加强思想政治工作
,

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本质上的认识
。

二者缺一不可
。

只有前者没有后者
,

人们对社

~ 会主义的认识不能提到深刻的程度
,

而且由于生活的改善总是相对的
,

如果思想工作不能跟

上
,

有人对已有改善的生活也会不满足
。

只有后者没有前者也不行
,

因为
,

对社会主义优越

性的理性认识来源于人的感性认识
,

没有切实的生活改善或者根本看不到改善的希望
,

要想

有效地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也不可能
;
即使一时有所提高

,

也不可能长期持久
。

因此
,

发展

生产和加强教育
,

改善生活和提高觉悟
,

都是解决犯罪问题的不可少的根本性措施
。

研究邢法中的因果关系要以

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

周 柏 森

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 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
。

但由于对哲学上的因果性理论的不

同理解
,

和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是什么关系有 不 同 看 法
,

因

而产生了不同认识
。

这种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对案件的正确处理
。

因此
,

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

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
,

正确理解和运用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
,

对于正确地确定行为人

的刑事责任
,

正确运用法律武器同犯罪进行有效的斗争
,

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,

具有重要的理

论意义和实践意义
。

什么是因果关系

因果关系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
,

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哲学 中关于因果关系的原

理在刑法学中的具体运用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

哲学上所指的一般因果关系同刑法上所指的因果

关系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区别
。

这个区别是
,

在哲学上说
,

因果关系只有一种必然因果关系的

形式
,

但在刑法上因果关系却有两种
,

即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
。

我认为这是值得研究


